附件3
佛山市园林绿化工程参建单位（监理类）

履约评价表

	工程名称
	
	工程地点
	

	得分/等级
	
	
	

	建设单位名称
	
	评价期限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建设单位

项目负责人
	
	联系方式
	

	监理单位名称
	
	企业地址
	

	法定代表人

及联系方式
	
	项目总监
及联系方式
	

	承包单位名称
	
	企业地址
	

	法定代表人

及联系方式
	
	项目负责人

及联系方式
	

	承包单位名称

（联合体）
	
	企业地址
	

	法定代表人

及联系方式
	
	项目负责人

及联系方式
	

	序号
	分  项  内  容
	满分分值
	评   价   标   准
	扣分
	得分

	一
	人员配备
	15
	
	
	

	1
	项目总监履职
	6
	1.1 项目总监到岗率≥60%，不扣分；

1.2 55%≤项目总监到岗率<60%，扣2分；   

1.3 50%≤项目总监到岗率<55%，扣4分；  

1.4 项目总监到岗率<50%，扣6分；

1.5考勤时缺岗或被视为缺岗的，扣0.25分/人/次，弄虚作假的，扣0.5分/人/次。
（备注：以年度到岗率或月度到岗率最低值为准计算。）
	
	

	2
	关键岗位人员履职      （项目总监除外）
	4
	2.1 关键岗位人员到岗率≥70%，不扣分；

2.2 65%≤关键岗位人员到岗率<70%，扣2分；

2.3 60%≤关键岗位人员到岗率<65%，扣3分；

2.4 关键岗位人员到岗率<60%，扣4分； 

2.5考勤时缺岗或被视为缺岗的，扣0.25分/人/次，弄虚作假的，扣0.5分/人/次。
（备注：1.按合同要求应办理但未办理登记的人员到岗率按0%计算；2.以年度到岗率或月度到岗率最低值为准计算。）
	
	

	3
	人员更换
	5
	3.1未经项目建设单位批准擅自更换项目总监或单方面作出实质性更换行为或弄虚作假更换人员的，扣3分/次；
	
	

	
	
	
	3.2未经项目建设单位批准擅自更换关键岗位人员或单方面作出实质性更换行为或弄虚作假更换人员的，扣2分/人/次；
	
	

	
	
	
	3.3经项目建设单位“三重一大”会议集体决策认为不称职需更换人员，拒不更换的，扣2分/人/次。
	
	

	二
	质量控制
	25
	
	
	

	4
	监理规划（实施细则、旁站方案）编制
	3
	4.1监理规划未于项目开工前编制、审批完成的，扣2分；
	
	

	
	
	
	4.2监理实施细则未于各专业实施前编制、审批完成的，扣2分；
	
	

	
	
	
	4.3监理旁站方案未于各专业实施前编制、审批完成的，扣1分。
	
	

	5
	施工组织设计（专项方案、技术交底）审批
	2
	5.1未督促施工单位在规定时间或工序开始前进行施工组织设计、专项方案、图纸会审、技术交底等的，扣2分/项；
	
	

	
	
	
	5.2未按规定时间审批施工组织设计（方案）、专项方案的，扣2分/项；
	
	

	
	
	
	5.3施工单位未按《施工组织设计》（方案、交底等）中技术方案、施工工艺、工期安排、特殊工艺作业，监理未及时发出整改通知的，扣1分/项。
	
	

	6
	原材料、设备、构配件质量控制
	10
	6.1对原材料、设备、构配件未经报批或检验不合格用于工程，未能及时发现及处理并留有记录的，扣2分/次；
	
	

	
	
	
	6.2对苗木、种植土未满足设计要求或合同约定并用于工程，未能及时发现及处理并留有记录的，扣5分/次；
	
	

	
	
	
	6.3工程使用的材料与设计要求的材料不符，但未能及时发现、处理并留有记录的，扣2分/次。
	
	

	7
	工程质量控制与质量验收
	10
	7.1未按规定对项目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分项工程、隐蔽工程、检验批进行划分并组织验收，存在前一道工序未验收进入下一道工序的，扣2分/次；
	
	

	
	
	
	7.2旁站工作不规范、旁站记录不完整，签认不及时完备的，扣1分/项；
	
	

	
	
	
	7.3未对质量整改通知、暂停指令进行复查签认的，扣3分/次；
	
	

	
	
	
	7.4对于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不暂停施工，未及时向建设单位和有关主管部门报告的，扣3分/次。
	
	

	三
	安全文明施工管理
	25
	
	
	

	8
	安全文明施工管理、环境保护控制
	25
	8.1未审批施工单位编制应急预案，扣2分/项；
	
	

	
	
	
	8.2未审查分包单位安全生产许可证及“安全管理人员”的安全考核合格证、特种作业人员上岗证及人证相符情况的，扣2分；
	
	

	
	
	
	8.3未按规定组织对大中型机械、脚手架、基坑支护等安全措施进行验收及办理核准手续的，扣2分；
	
	

	
	
	
	8.4对于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不暂停施工，未及时向建设单位和有关主管部门报告的，扣3分/次；
	
	

	
	
	
	8.5安全事故处理不符合安全监理程序的，扣2分/次；
	
	

	
	
	
	8.6现场文明施工措施、防扬尘措施落实不到位，或造成环境污染，监理单位没有跟踪、监督或督促整改的，扣2分/项。
	
	

	四
	投资控制
	10
	
	
	

	9
	工程投资控制
	10
	9.1未按合同要求完成工程计量、签证或进度款申请工作的，扣2分/项；
	
	

	
	
	
	9.2未按合同要求审批变更、变更记录及台账不清晰的，扣2分/次。
	
	

	五
	进度控制
	10
	
	
	

	10
	工程进度控制
	6
	10.1未按合同要求审批施工总进度计划的，扣2分/项；
	
	

	
	
	
	10.2关键节点进度滞后或节点不符合合同要求，监理单位没有发出整改通知单、组织专题会等督促整改的，扣1分/项；
	
	

	
	
	
	10.3项目受行政主管部门处罚或停工，监理单位未履行监管职责的，扣3分/次。
	
	

	11
	延期和索赔管理工作程序
	4
	11.1工程延期或费用索赔发生时，监理单位未能及时地提供工程情况记录的，扣2分；
	
	

	
	
	
	11.2工程延期或费用索赔初审或审批依据错误的，扣2分。
	
	

	六
	配合与协调
	15
	
	
	

	12
	配合情况
	8
	12.1不按照招标文件、中标人的投标文件以及本办法规定订立合同、补充协议，且项目监理单位有过错的，扣2分；
	
	

	
	
	
	12.2在项目合同约定范围内不配合建设单位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工作，经建设单位牵头有关单位集体核实的，扣2分/次；
	
	

	
	
	
	12.3监理人员违规收取加班费、“吃拿卡要”的，扣8分（以相关单位的处理文书为准）。
	
	

	13
	资料管理
	7
	13.1能够认真及时地按照监理合同要求做好监理记录、监理月报和各种档案资料（包括行政档案、财务支付档案和技术档案）的管理工作的，不扣分；

13.2监理记录、监理月报和各种档案资料（包括行政档案、财务支付档案和技术档案）的管理工作不够规范的，扣3分；

13.3不能够按照监理合同要求做好监理记录、监理月报和各种档案资料（包括行政档案、财务支付档案和技术档案）的管理工作的，扣7分。
	
	

	
	合  计
	100
	
	
	

	备注
	

	建设单位对该参建单位（监理类）履约表现的总体评价：

（建设单位公章）



备注：1.建设单位是指承担项目建设管理主体责任，执行基本建设计划，组织、督促项目建设工作，支配、使用项目建设投资的单位。实施集中建设管理的项目，由集中建设主体负责工程项目参建单位的合同履约评价工作。


